


附件 1：全国物理防治器械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管理办法(试行)

总则

第一条、为进一步加强中国物理防治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业委员会）

专家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才在专业委员会各项业

务工作中的作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全国物理防治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在

专业委员会领导下，为政府、行业和会员单位做好各项服务工作。

第三条、专家委员会为专业委员会下设机构，由专业委员会统一领导和管

理。

专家委员会

第四条、专家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 人、副主任委员 2-3 人、秘书 1 人,

由专业委员会任命。

第五条、秘书处负责专家委员会日常管理工作。

第六条、专家委员会主要任务

一、配合专业委员会宣传贯彻国家有关全国物理防治专业委员会的法律法

规、方针政策，参与行业调查研究等工作；

二、在专业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全国物理防治器械行业机构资质等级评定；

三、开展全国物理防治器械行业的技术标准、监测与评估方法的制订修订；

四、开展科技成果评审和新器械、新技术的推荐和推广应用；

五、参加从业人员岗位培训、职业资质鉴定、继续教育等工作；

六、参加行业信息统计分析工作；

七、开展全国物理防治器械行业技术指导和技术咨询；



八、完成专业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专家

第七条、专家入选条件：

一、拥护党的路线和方针，热爱中国物理防治事业；

二、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精通政策、法规，以及有关规

定和标准；

三、在行业内具有较高威望；

四、身体健康，年龄一般在 70 周岁以下；

五、拥有副高及以上职称，具有 5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六、可聘任国内外知名专家作为专家委员会顾问。

第八条、由相关业务机构推荐，本人填写专家推荐表。

第九条、专业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议审核通过。

第十条、颁发专家证书（有效期三年）。

第十一条、专家享有下列权利：

一、专家委员会交办的工作任务；

二、参加专家委员会组织的活动；

三、对专家委员会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四、向专业委员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信息和资料。

第十二条、专家行为准则：

一、公正履行专家职责，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廉洁奉公；

二、维护专业委员会的良好形象和合法权益；

三、工作期间除规定应由会员单位负担的相关费用外，不得以任何形式索



要（或暗示）额外报酬；

四、自觉接受专业委员会与社会等任何形式的监督。

第十三条、如违反上述有关规定，专家委员会将视情况进行通报批评，通

知专家所在单位，并由专业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议审定取消专家资格。

附则

第十四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五条、专业委员会保留对本办法的最终解释权。



附件 2：全国物理防治器械专业委员会

专家推荐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籍 贯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 职 务 职 称

最高学历 所学专业 现从事专业

行业领域

联系方式

固定电话 电子信箱

手机号码 传 真

联系地址 邮 编

主要研究成果 科研成果内容 完成时间 本人对成果的贡献

主要著作与论文 发表刊物的名称 发表时间

获奖情况 获奖内容 获奖时间

推荐者意见：

年 月 日



填 表 须 知

一、本表由单位推荐和个人自荐的申请人填报。

二、填写表格内容要具体、真实。为便于以后与各位专家的业务联系，

请尽量完整填写。

三、“行业领域”请参照如下分类填写：

● 昆虫专业、有害生物、病媒生物控制、消杀

● 电子、机械工程、自动化控制、工业产品设计

● 光伏领域、储能、光源、光波、材料

● 植保、生物、物理、精细化工

● 食品安全、检验检疫

● 农业、林业、牧业、养殖业

● 农业经济、社会服务、农法

● 水文地质、气象

● 其它

四、本表格复印有效。

五、表格投递邮箱:info@cnwlfz.com

六、电子表格下载地址：www.cnwlfz.com

http://www.cnwlfz.com

